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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重申各校應依相關規定辦理教師請假及聘任代課教師一案

，請 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各校辦理教師請假應依教師請假規則第13條第1項規定略

以：「教師請假、公假或休假，應填具假單，經學校核准

後，始得離開。」及第14條規定略以：「教師請假、公假

或休假，其課(職)務應委託適當人員代理。教師無法覓得

合適代理人時，學校應協調派員代理。」，先予敘明。

二、有關代課教師聘任資格應依中小學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

任辦法第3條第3項規定略以：「中小學聘任三個月以上代

課、代理教師，應依下列資格順序公開甄選，經教師評審

委員會審查通過後，由校長聘任之：（一）具有各該教育

階段、科（類）合格教師證書者。（二）無前款人員報名

或前款人員經甄選未通過者，得為具有修畢師資職前教育

課程，取得修畢證明書者。（三）無前款人員報名或前款

人員經甄選未通過者，得為具有大學以上畢業者。」及同

條第5項規定略以：「中小學聘任未滿三個月之代課或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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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教師，得免經公開甄選及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查程序，由

校長就符合第三項規定資格者聘任之。」

三、請各校務依前開規定辦理教師請假及聘任代課事宜，以確

保代理教師素質及維護學生受教權益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立國民小學（含附設國立小學）、臺北市私立國民小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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